
「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設計審查及施工諮詢」 

流標後檢討暨邀標會議廠商意見交流                                                         113.7.4 

No. 工作項目 廠商意見 回應說明 預計辦理情形 

一 審查基本及細

部設計等相關

書圖文件 

1. 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所需辦理之數值模擬，其所需模擬工具軟體是否統包商一致，若不

一致，統包商的軟體是否同意提供使用。 

使用模擬工具軟體不需要一致，惟數據有差異

時，再與統包商協商是否同意提供軟體使用。 

□已於會中意見回應 

□文件修正(含誤植) 

■其他 

二 施工諮詢 1. 工作期限需配合專案工程工期，其延長工程的 PCM 服務的配套及半年度報告也有可能增

加，建議略為定義未完成工項及駐廠人力。 

2. 建議將現場派駐工程師稍微調整，並增加計畫主持人需長駐現場。 

3. 本案技服工作非現場監造工作，建議可縮減需派駐現場之施工諮詢人力，如有需要辦理

必要之會勘或查核，或可改另項以出差方式實支實銷，以減少承攬廠商所需派任長駐現

場之專業人力。 

4. 派駐工程師明訂 92 人月，契約雙方都很公平，往後調整也有所依據，正面肯定機關的作

為。 

5. 依據本案招標文件之委託技術服務說明書二、工作項目及內容，本案工作涵蓋施工技術

諮詢，須派駐工程師進駐工地，提供施工階段及試運轉階段之專業技術諮詢及施工階段

相關書圖文件之實質審查，且須定期或不定期至工地現場，適時提出施工技術建議。按

此工作內容，其未來執行於工程分工權責角色定位是否有別於公共工程之監造廠商或專

案管理廠商? 

各類派駐工程師為技術諮詢團隊與施工或試

運轉現場的溝通橋梁與聯繫窗口，由團隊即時

支援專業技術諮詢，配合調整派駐工程師人月

數量及業務費用。 

派駐人力部分 

□已於會中意見回應 

■文件修正(含誤植) 

□其他 

6. 律師部份建議僅留辦理統包工程契約解釋。 

7. 請釐清聘請之 2 位律師顧問是否為派駐現場人員？另如涉及法律訴訟之爭議與索賠案件

處理，所需辦理時間與衍生訴訟費用將難以估計，建議應予額外列項以實作數量計價。 

8. 本案須聘請 2 位律師顧問辦理統包商工程契約解釋、爭議與索賠案件等處理，並應於規

定期限內提出意見及建議。此項工作是否可明確量化?另本項工作所謂「提出意見及建議」

應係指針對前述法務相關情事由律師顧問提出諮詢建議或專業法律見解即可? 

原招標文件內容為「聘請 2 位律師顧問(專長

分別為辦理政府採購法及國際合約之相關法

律諮詢)依機關指示辦理統包工程契約解釋、

爭議與索賠案件等之處理，應於規定期限內提

出意見及建議。」修正為「聘請 2 位律師顧問

(專長分別為辦理政府採購法及國際合約之相

關法律諮詢)依機關指示提供統包工程契約解

釋、爭議與索賠案件等之法律見解，應於規定

期限內提出意見及建議。」 

聘請律師部分 

□已於會中意見回應 

■文件修正(含誤植) 

□其他 



No. 工作項目 廠商意見 回應說明 預計辦理情形 

三 第三方獨立查

核專業機構之

認證  

1. IV&V 因涉及相關國際認證，費用高昂，是否可再適度檢討工作項目? 

2. 服務說明書工作項目之第三方獨立查核專業機構，需為德國萊因及法國必維等級之能力

資格納入本計畫協力廠商，於備標時程及經費組成較難達成。 

3. IV&V 第三方獨立驗證與認證部分，建議取消重要設備廠驗，因有監造廠驗，或將需廠驗

數量減少或獨立發包。 

4. 建議機關邀潛在 IV&V 說明工作內容，以及是否可獲得認證。 

5. 第三方獨立查核專業機構，國內外技術交流與顧問諮詢所需經費較高，建議調整，或將

獨立查核另案發包。 

6. 第三方獨立查核專業機構之認證工作係由專業、獨立之認證機構執行，但因營業項目範

疇不同於工程顧問公司，且國內外相關工程慣例多係由業主另行單獨委託較能符合客

觀、公正、獨立之特點。至有關本案擬認證內容包含功能驗證、工程品質驗證及國外設

備驗證三項，惟就本案驗證目的需求而言，建議可優先考量以功能驗證為主，以確保本

案營運商轉功能；國外設備驗證次之，以確保國外各項設備製作品質；海事工程施工品

質因已有統包商自主品管(一級品管)，監造與機關之二級品管，以及上級機關之三級品管

分層負責與執行，相對來說此項驗證之需求與目的性似乎較低。 

7. 技術服務說明書二(二)3「納入第三方獨立查核專業機構之認證(具國際性可靠的執行認證

制度的必要能力，在認證過程中能夠客觀、公正、獨立地從事認證活動，例如德國萊因、

挪威 DNV、英國勞氏及法國必維等) 」，請問以上四家之外的國外公正認證機構或國內公

正認證機構可以嗎？ 

1. 經重新評估費用及機關需求，刪除第三方

獨立查核專業機構之認證「海事工程施工

品質之認證工作項目」，提高「功能確保

之認證」及「主要設備認證」單價，並增

加辦理廠驗或認證所須差旅、保險及誤餐

等相關業務費用。 

2. 為確保第三方獨立查核專業機構具國際

性可靠的執行認證制度的必要能力，工作

執行計畫書說明項目增列第三方獨立查

核專業機構的營業項目代碼、營業項目、

認證之服務實績及預計認證的執行方式。 

□已於會中意見回應 

■文件修正(含誤植) 

□其他 

四 國內外技術交

流與顧問諮詢 

1. 有關國外技術交流與顧問諮詢是否參考新竹海淡 PCM 及監造的招商說明，有較明確的頻

率、交通費、住宿經費預算依公務人員執行方法的範疇。 

2. 審查會議出席人員誤餐、委員交通等的頻率或基本範圍。 

3. 建議國內外技術交流與顧問諮詢相關工作，可列細項採實作實支辦理。 

4. 建議國內外技術交流與顧問諮詢工作內容可敘明量化，如場次數、每次參與人數等，俾

供投標廠商各項作業規劃、人力安排與成本估算。 

5. 技術服務說明書二(二)4(1)「依本分署通知或同意後，出席(安排)辦理與臺南海淡廠計畫

相關之國內外專家學者諮詢、說明會、技術交流會議、研討會、各式必要性行程等。」，

建議執行數量予以量化，尤其各式必要性行程更應予以量化，或依服務建議書之建議報

1. 增加量化說明文字，「原則規劃辦理 3 場

相關會議，其中 2 場邀請國外專家顧問 1

至 2 位，國內專家邀請數位，每場參加人

數原則為 100 人以內，惟仍以屆時實際需

求為準」 

2. 場次規劃為一場研討會及兩場技術交流

會議。 

□已於會中意見回應 

■文件修正(含誤植) 

□其他 



No. 工作項目 廠商意見 回應說明 預計辦理情形 

行。 

五 計畫效益綜整

結報 

1. 效益分析的工項包含海淡及自來水代辦之輸配水管且又含竣工報告，似乎缺乏全力、義

務、經費的對等，竣工報告應為統包商的監造單位的職權。 

已於會中回復廠商，監造單位為本分署工務

所，本案為協助本分署及監造單位辦理相關設

計審查及施工諮詢。另配合本分署 114 年度

委託服務預定計畫檢討會議審查意見，將工作

項目五「計畫研考、成果提報及效益分析」，

修改為計畫效益綜整結報。 

■已於會中意見回應 

■文件修正(含誤植) 

□其他 

 經費 1. 依據招標文件契約第五條規定，契約價金尾款比例達 18%，但第十期款(尾款)須配合統包

商辦理第二階段 365 天試運轉完成後始可請領，時間延遲較久，是否可以調降尾款比例?  

2. 附表（四）-1 投標標價及費用分析說明之項次「一、審查基本及細部設計等相關書圖文

件」、「三、第三方獨立查核專業機構之認證」下項之編號 2 明細表、「四、國內外技術交

流與顧問諮詢」下項之編號 3 明細表、「五、計畫研考、成果提報及效益分析」等項目，

多採 1 式計價，且委託技術服務說明書內並無法詳細呈現所需辦理之細項、數量或次數、

時程等辦理細節，實難據以評估所需辦理之時間與相關費用，建議可再細列相關細項與

數量，以利評估衡量所需之相關技術服務費用。 

3. 依技術辦法(附表三)計算，設計之諮詢及審查佔 35%，約 69,762,667 元，施工督導與履

約管理之諮詢及審查占 45%，約 89,694857 元。惟編列預算 62,000,000 元，有相當差

距。 

4. 契約書第五條(一)2(1)b「b.第二期至第七期(半年度報告)：廠商於 114 年至 116 年間於

每年 1 月 10 日前及 7 月 10 日前(或經本分署函文通知期限)提出半年度報告(共計 6 次)，

經本分署審查認可後並提送定稿本，支付契約價金總額 11％。」，建議明確載明「…＂每

次＂經本分署審查認可後並提送定稿本，支付契約價金總額 11％」。 

1. 經重新檢討及計算，第一期維持為支付契

約價金總額 10%，第二期至第七期調整為

每期支付契約價金總額 12%，第八期至第

九期維持為每期支付契約價金總額 6%，

尾款調整為支付契約價金總額 6%。 

2. 維持原預算金額新台幣 6,200 萬元整。 

□已於會中意見回應 

■文件修正(含誤植) 

□其他 

 等標期 配合招標文件內容調整，請業務單位妥為訂定合適等標期，以提供廠商充裕時間準備投標資

料 

配合工作內容調整，訂等標期為 30 天 □已於會中意見回應 

□文件修正(含誤植) 

■其他 

 其他 1. 本案工作內容涉及諸多專業領域，包含如土木、水利、地工、海事、環工、機械、電氣、

建築、法律等各層面，所涵蓋專業技術恐非單一一間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與營業範圍可全

數涵蓋，且設計施作如此大規模之海水淡水設施為國內首見，國內亦迄無工程顧問公司

1. 本案不允許廠商共同投標。 

2. 已於會中釐清，依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3. 投標廠商若屬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則須檢

□已於會中意見回應 

■文件修正(含誤植) 

□其他 



No. 工作項目 廠商意見 回應說明 預計辦理情形 

具備相關設計經驗與實績。建議可針對投標須知第十六條所列不允許廠商共同投標之規

定重作檢討，以利後續招標推展。 

2. 請釐清投標廠商如有參與「臺南海水淡化廠統包工程(第一期)暨代操作維護」及「臺南海

水淡化廠輸配水管線及受水池工程」等之相關工作成果，是否仍合宜參與本技服案之投

標？ 

3. 依據招標文件之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 2-1 頁，有關本案投標廠商資格規定若屬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則應附文件包含：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影本及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或地方同業公會會員證影本，此處並未規定工程技術顧問登記證之營業範圍

工程科別，投標是否僅需檢附前述二項文件即可，而不限定任何營業範圍科別? 

4. 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二(六)1 項「本案應具之技師科別：「土木或水利工程」、「環境工程」、

「電機工程」等 3 類以上，該 3 類專業技師不得由同 1 人擔任。」，請問以上所稱「土木

或水利工程」技師是擇一的意思嗎？ 

5. 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四(三)項「(投標時未提供簡報書面資料者，不得事後補充提供亦不

得播放簡報檔，評選時僅能口頭簡報，如致影響評分，投標廠商自行負責。) 」，請問如

果投標時有檢附簡報光碟片(檔)，沒有紙本，簡報時可以播放簡報檔嗎？ 

附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影本及中華

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地方

同業公會會員證影本。 

4. 已註明土木或水利工程擇一。 

5. 已於會中說明，請依投標須知補充說明辦

理。 

 


